
大连盐化集团企业财产险服务项目公开招标公告

（招标编号：DFZW23-120）

       
项目所在地区：辽宁省,大连市

一、招标条件

    本大连盐化集团企业财产险服务项目已由项目审批/核准/备案机关批准，项目资金来源

为自筹资金 135.45万元，招标人为大连盐化集团有限公司。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，现招

标方式为公开招标。

二、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

规模：大连盐化集团有限公司企业财产险保险服务。

范围：本招标项目划分为 1个标段，本次招标为其中的：

    (001)大连盐化集团企业财产险服务项目;  

三、投标人资格要求

    (001大连盐化集团企业财产险服务项目)的投标人资格能力要求：1）在中华人民共和

国境内注册的保险公司或其分公司或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保险组织；

2）投标人须具有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；

3）投标人如为分公司的，保险总公司只能授权一家分支机构参加投标并须具有总公司出具

的合法有效授权。

注：1.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。

2.经查询信用信息存在不良信用记录的不得参加本项目（具体要求如下）。

   （1）信用信息查询渠道：“信用中国”网站(www.creditchina.gov.cn)、“信用辽宁”

网站（www.lncredit.gov.cn）失信黑名单、“信用大连”（credit.dl.cn）网站大连市重大

税收违法案件信息公示平台、“中国政府采购网”(www.ccgp.gov.cn)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

行为信息记录等。

  （2）信用信息查询截止时点：同开标时间。

  （3）信用信息查询记录和证据留存方式：截屏等可实现留痕的方式。

  （4）信用信息使用规则：对于经查询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

单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投标人，评审委员会应取消其投标资格。;

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。



四、招标文件的获取

获取时间：从 2023年 06月 27日 09时 00分到 2023年 07月 04日 16时 00分

获取方式：购买招标文件的供应商须提供①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、②授权委托

书原件、③资格证明文件。到大连大丰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购买。

五、投标文件的递交

递交截止时间：2023年 07月 18日 13时 30分

递交方式：大连大丰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（地址：大连市沙河口区西南路 556-6、7

号）纸质文件递交

六、开标时间及地点

开标时间：2023年 07月 18日 13时 30分

开标地点：大连大丰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会议室（地址：大连市沙河口区西南路 556-

6、7号）

七、其他

    招标文件售价：500元。（现金或电汇）

八、监督部门

  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大连盐化集团有限公司。

九、联系方式

   招 标 人：大连盐化集团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地    址：大连盐化集团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联 系 人：姜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电    话：0411-8522222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电子邮件：dlyh_fzb@163.co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招标代理机构：大连大丰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

   地    址： 大连市沙河口区西南路 556-6、7号

   联 系 人： 王学涛、李鸿霖

   电    话： 0411-83620189

   电子邮件： wxt1987cc@163.com



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（项目负责人）：           （签名）

     

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：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
		www.bjca.org.cn
	2023-06-27T23:57:26+0800
	BJ
	ePolicy


		www.bjca.org.cn
	2023-06-27T23:58:26+0800
	BJ
	ePolicy




